
证券代码：603322         证券简称：超讯通信         公告编号：2022-078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提供数据机房设备采购、安装、调试等服务 

 合同金额：人民币 7.04亿元（含税） 

 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本次签订的日常经营合同若能顺利履行，将对

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最终利润贡献和相关财务数据的确认请以公司经审计财

务报告为准。 

 特别风险提示：1、本合同可能存在因法律法规、行业政策、市场环境等

因素的影响，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的风险。2、根据合同约定，公司需

对提供的相关产品和服务质量进行保证并按期交付，可能存在因产品/服务质量

未得到客户认可或逾期交付而导致需要承担高额违约金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6月 30日与上海电信

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兰州新区大数据产业园(二期)项目 3#数据机房设备采购

合同》。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合同交易对方情况 

名称：上海电信工程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夏培云 

成立日期：1989 年 9月 28日 

注册资本：16,000 万人民币  



住所：车站支路 150号 

经营范围：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消防设施工程施工；

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道路货

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供电业务。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批发；软件开发；装卸搬运；对外承包工程；招投标代理服务；计算

器设备销售；光缆销售；光纤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互联网设备销售；

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通讯设备销售；光通信设备销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

终端测试设备销售；通信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销售；光电子器件销售；建筑材

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电线、电缆经营；智能输配

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电气设备修理；通用设备

修理；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网络技术服务；节能服务；合同能源管理；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采购人（甲方）：上海电信工程有限公司 

供货人（乙方）：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一）服务内容：提供兰州新区大数据产业园(二期)项目 3#数据机房项目

所需的设备及相关配套设备设施（设备指项目范围内的主要设备，其中包括：AHU、

精密空调及配套系统、柴油发电机组、高低压电气配电柜箱、变压器、UPS、电

池、弱电及服务器机柜、水处理系统）的采购、安装、调试、验收、试运行及保

修等内容。 

（二）产品交付：乙方应在监理或甲方发出的开工令后 240个自然日内将产

品全部交付完毕并负责安装调试。 

（三）合同金额和付款方式：本合同价款形式为综合单价（含税），总价（含

税）为人民币 7.04 亿元。合同预付款在合同签订后及收到建设方相应款项后 10

日内支付合同金额 30%。设备到场后经甲方及监理单位确认后及收到建设方相应

款项后 10日，支付到货设备金额的 50%；  

设备安装完毕并通过建设方、甲方及监理单位验收合格后且收到建设方相应



款项后 10日内，支付至合同金额的 90%；竣工验收合格后 60天内，乙方递交结 

算资料，建设方应在收到结算资料之日起半年内完成结算审计。其余合同款项待 

结算完毕且双方无异议并经建设方与甲方验收合格后且收到建设方相应款项后

10 日内付至结算价款的 97%，留 3%作为质量保证金，缺陷责任期满后 2 个月内

无任何违约情形后及收到建设方相应款项后 10日内无息支付。 

（四）违约责任 

1、因乙方原因延期交货与安装，每延期一天，按延期交付的产品价款总额

的 0.1%交付违约金，最多不超过延期交付的产品价款总额的 10%。逾期 15 日甲

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 1.1亿元的违约金，若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超过 2.2 亿元，乙方应当承担全部损失。 

2、乙方所提供的产品型号，规格，质量等不符合合同规定标准的，建设方

与甲方有权拒收，而乙方应及时予以更换，并承担由此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因此

给建设方与甲方造成工程迟延或损失的，乙方还需承担 1.1亿元的违约责任。 

3、合同订立后，供需双方应严格履行合同的约定，不得违反本合同的任何

一条约定，如乙方违反本合同项下的约定，即视为违约，乙方在合同内总共承担

不超过 2.2亿元的违约金。 

（五）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

起生效。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增强公司在数据中心建设与服务方面的业务承接能力，

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该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未来在西部地区的数据中心业务

市场拓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本次签订的日常经营合同金额约占公司 2021 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47%，若

本合同能顺利履行，将对公司业绩和拓展同类业务产生积极影响。最终利润贡献

和相关财务数据的确认请以公司经审计财务报告为准。 

 

 

 



四、风险提示 

（一）本合同可能存在因法律法规、行业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导

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的风险。 

（二）根据合同约定，公司需对提供的相关产品和服务质量进行保证并按期

交付，可能存在因产品/服务质量未得到客户认可或逾期交付而导致需要承担高

额违约金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6月 30日 


